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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汉族宗教和礼仪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汉族宗教的基

础及核心，是不属于任何宗教派阀的“民俗宗教”。所有汉族所共

还信

菅沼

同拥有的唯一的宗教，正是民俗宗教，它既非道教②，也不是儒教

①关于“民俗宗教”，有多种定义。或者说民俗宗教乃是未被制度化，并且不依赖

文字传统的宗教（

和不依据教典的宗教（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所谓“民俗宗教”，乃是沿着人们的生活脉络来编成，并被利用于

生活之中的宗教，它服务于生活总体的目的。这种宗教的构成要素，比如，国家的制度

保障，文字的利用，祭祀对象物的由来等，即使发源于正规的宗教，也是被摄取到了人

们的生活体系之中。所谓的民俗宗教构成了人们的惯例行为和生活信条，而不是基于

教祖的教导，也没有教理、教典和教义的规定。其组织不是具有单一的宗教目的的团

体，而是以家庭、宗族、亲族和地域社会等既存的生活组织为母体才形成的；其信条根

据生活禁忌、传说、神话等上述共同体所共有的规范、观念而形成并得到维持。民俗宗

教乃是通过上述组织而得以传承和创造的极具地方性和乡土性的宗教。

，即道教是“以汉②关于“道教”的定义也有许多。这里遵从窪德忠的定义

般民众不仅信仰道教

族古代的民间信仰为基础，以神仙学说为中心，再加上道家、易、阴阳、五行、谶纬、医

学、占星等说法以及巫觋信仰，模仿佛教的组织和体例予以规范，以长生不老为主要目

的的宗教；它注重现世利益，有强烈的咒术倾向”。不过

仰佛教及其它，所以，宜于叫做民间信仰（民俗宗教），而不大适合叫做民众道教。因此，

按窪德忠先生的意见，所谓道教，应只限于由道士所支撑成立的宗教。

田村

“佛教”也有很多定义，但我想作如下的理解：佛教乃是由佛陀开创的宗教，乃

是寻求成佛的真理和觉悟的宗教。它源于古代印度，强烈反对由于出身和身分的不同

而使人们具有不同价值的观念，它确信只有自己个人的修行和思索，才是唯一的解脱

之途。在佛教看来，现世的所有事物，都是有限的和相对的（一切皆苦），万物的生死乃

是难以改变的事实（诸行无常）。领悟到此种终极的事实，就不再有沉溺于苦海的理由。

明白了现世的原因与条件之理（因缘），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达到消除烦恼的清静的境界

（涅槃寂静）。这是一种个人自我拯救的宗教（金冈

；或者说民俗宗教乃是没有宗教职业者（道士、法师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定义。本文对此也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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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理由，在

和佛教①；甚至也不是那些以教义、教典、教团为基础所成立宗教

的混合。首先，为了说明这一点，在本篇第二章，通过台湾汉族社会

的具体例证，我想阐明民俗宗教研究的必要性。基于

第二章，我的主要分析对象是被称为“神明”的诸神世界。汉族信仰

什么样的神？在作为宗教中心的寺庙都祭祀哪些神？人们如何对

待诸神？通过具体的事例，我想说明的是所谓神明世界，乃是针对

生活者的人们的神明，就是说，神明世界与其说是教义或教典，不

如说是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

从人们看来，宗教的世界，并不只限于神明的存在，在神明之

外，人们还祭祀自己的“祖先”，害怕“鬼魂”。因为神明乃是不同于

祖先和鬼魂的另外的存在，所以，它是神，是可与人们进行交际的

存在。概观了汉族这种宗教式的宇宙相关图之后，才能够了解各个

礼仪的特征。本篇第三章以台湾汉族为例，概述了一整年的礼仪。

第四章是序篇的结论。神灵观由于人们的祭祀而得以统合。汉族

的宗教宇宙观是极为“动态的”。

汉族的宗教和礼仪，大体上可以从人们的神灵观和礼仪的程

序这两方面去把握。因此，我考虑有两个途径，一是以祭祀对象为

中心，研究汉族的宗教特性；二是按照礼仪的程序（礼仪过程）描述

其特征。这便是第一篇的神灵观和第二篇的礼仪过程。

要理解汉族的神灵观，如前所述，有必要将“神明”、“祖先”和

“鬼魂”加以分类来考虑。首先，关于“神明”的一般性特征，将在序

①此处对“儒教”的定义是这样的：儒教乃是研究始祖孔子的思想与学问，继承并

使之发展的学派。它以敬天思想为基调，其政治和社会的规范总称为“礼”；“礼”的维

护，不是通过权力，而是通过“道德”即“仁”来实现的。这种道德是中国大家族制度的家

族道德。圣人乃是“仁”的体验和示范者。理想的社会乃是经圣人教化过的社会。儒教

的教化思想重视传统（保守主义），相信人的善意和力量（人本主义），以理性和理智的

提高为努力方向（主知主义），以实现礼乐文化的社会为目标（文化主义）。儒教缺乏超

俗 日常的）要素，在主张现世世俗伦理这点上也缺乏宗教性。它对古代的民俗宗教

有过深刻的影响，就其较少言及宗教本身这一点来看，它很难被称作宗教（池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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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述和分析。事例之

篇里有所检讨，所以，我想进一步分析其中的最高神玉皇上帝。事

例以台湾为中心，其中涉及到台湾南部客家村落的例子，为了进行

比较，还检讨了中国各地的一些事例。了解了人们对于玉皇上帝的

观念和礼仪，就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位最高神果真是像其教义所说

的那样吗？

第一篇第二章讨论祖先的问题。祖先由于其功德涉及到一家

一姓，久而久之，它就会与子孙的社会组织发生关连。祖先是与神

明及鬼魂相对应的存在，而早，祖先并不是可以被视为单一范畴的

存在。因此，祖先应该由祖先开始来叙述。事例多来自台湾，但也

包括香港及其它的一些研究成果。第一篇第三章，是对鬼魂的再思

考。第一章曾以汉族宗教世界的最高存在即玉皇上帝为对象，因

而，我们还应该知道其宗教世界的最低存在。鬼魂对于人们来说，

是处于难以捉摸的无结构世界里的存在，而且，它们还是处于反秩

序的世界里的存在。但是，如果换一个视点，正是鬼魂，才是预定了

所有变化的本原世界里的存在。在人们所设定的秩序或结构里，鬼

魂不能被组合进来，正是它们提供了汉族动态式宗教观的重要关

键。我的事例来自台湾南部的客家村落，同时，还将用台湾全岛的

例子为证。

第二篇是对礼仪过程（

多如同序篇第三章中所见的那样，仅在台湾就有很多例证。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比如旧历年（正月礼仪）、端午节（端午礼仪）以及中元

节（中元礼仪）等一系列的岁时节庆（年节礼仪）。事实上，这三种礼

仪，并不局限在家庭之内，而是涉及共同体的整体而展开的。在汉

族的这些礼仪中，我们将选择出代表性的礼仪和代表性的地域进

行描述。对旧历年，我们选择以台湾南部的客家村落头仑村为中心

的地域；对端午节，我们选择香港长洲岛的广东系水上居民；关于

中元节，我们选择马来西亚西北部槟城岛升海祭区的福建系华人

社区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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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礼仪过程”，是指礼仪开始到终结的一次性的礼仪行为

的流程。礼仪可表现为若干种动机的组合，大规模的复杂礼仪常由

若干个小单元的礼仪构成，而形成一种礼仪语法。怎样使动机相互

组合，乃是各个共同体人们的个性。所以，根据不同民系，不同地

域，不同的组织委员会以及其构成者的每一个人之不同，其礼仪的

编成方式和程序也都会有所不同。但是，从中也可看出所有汉族共

同的目的。那便是“迎福攘灾”，也是对三元宇宙的统合。不过，动

机的组合到祭品的使用，对其差异尚未展开。将礼仪内容的如此异

同，将礼仪时间予以复原并加以记述，便是第二篇的主要目的。

下面我们汉族宗教和礼仪的一般特征开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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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彰化市天清观

我开始对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汉族进行研究，

已经有

某些内容竟会如此不同。而且

年多的历史了。我每每惊讶调查所获资料和参考书中的

就汉族的宗教特征而言，大多数参

考书中所论及的内容都几乎雷同，以致使我常常不由得以为我无

论在哪里获得的资料，都是一些“特例”，我也很想去参考书中所提

及的“典型”的汉人社会去看一看。

例如对于玉皇上帝的礼仪和信仰，就是如此。他被认为是一位

统御众神的最高神，人们不能直接用肉眼看见它，也没有偶像（娄

。但是，为什么在台湾省淡水镇关渡子匡 许长乐，

的行天宫恩主公庙（渡边，

等处，却能够看、屏东县竹田乡西势的觉善堂（渡边，

去了槟城岛，也亲眼看见在观音寺里安

到玉皇上帝的神像，并把他祀以为主神？这很令人费解。在马来西

亚的吉隆坡，出售祭具的商店里就有作为“商品”的玉皇上帝小神

像，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神像的有无，尚非很大的问题；置着玉皇上帝的大神像（照片

在对玉皇上帝的礼仪和信仰上，我所调查到的神灵观、祭祀时刻、

祭场、祭品、礼仪过程、祭日以及俗信禁忌等细部情节，每每与参考

书中所说的玉皇上帝颇为不同（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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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信

。关于这点，将在第一篇第一章详加讨论。

参考书和调查内容的不相一致，绝不是汉人社会的地域性文

化间的差异，也不是宗教史上时代的差异。就是说，这不是由于研

究对象的不同而导致的。这些差异倒不如说是由于因研究者方面

的立场和视点的不同而使然的。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和如何理解汉

族的宗教。

从诸教混合的视点来考虑汉族的宗教，乃是研究宗教的各种

视点之一。我本人并不特别赞成这种视点。如在后文还将述及的

那样，在汉人社会中，就宗教的目的而言，存在着致力于诸教合一

）的教派宗教；存在着无论从组织

仰心上，都宜被视为诸教混合的教团和结社，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

事实。然而，大凡将汉族的宗教特征求诸于诸教混合的若干主张，

不是用那些特殊教团或结社的特征作为汉族宗教的代表，更多的

倒是那样指称汉族全体的宗教性特征，特别是在“诸教混合”的名

目下，介绍大多数民众所信仰的宗教的特征。所以，在这里我们就

有必要重新认识汉族宗教的特征，再次思考一下究竟为何是诸教

混合的？为什么在理解汉族的宗教时，诸教混合说会再度唤起

议论？

本章以汉人社会的台湾为中心，概论汉族宗教的特征。为了主

题阐述的需要，首先介绍一下汉族外在的和形式上的宗教特征，然

后再指出有关的问题要点。

“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的馆长刘昌博，原是一位记者，为

反驳美国人对台湾汉族宗教的误解，他以自己的家庭为例，对台湾

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实际情形，做了如下说明：

在台湾，宗教信仰是如何的自由呢？以我自己的家庭为例可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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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非常热闹，实在是极尽了“哀荣

以说明。我的父亲信仰儒教，母亲信仰佛教，岳父信仰道教，岳母和

人是天主教徒，我的女儿则信仰基督教；而两个孩

妻子则信仰多神教，她们二人常去庙里，烧香、叩头、拜菩萨。我本

子则是迷迷糊糊

的，冬天信“大被教”，夏天信“鸭蛋教”。冬天因为有升学的压力，孩

子们身心疲惫，就尊从大被教的教海，盖上大被子缩在床上；到了

夏天，他们在学校或补习班，按照鸭蛋教的教诲，经常吃食鸭蛋。

僧尼

我的母亲和妻子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为了尽孝，给她们举办的

死后的荣誉）。有和尚

读经，有道士超度，有牧师祷告，有神父祝福。神父甚至还说，故人

已去天国，所以，不必泪眼惺松，而应该高兴。母亲生前笃信佛教，

多有慈善之举，所以，她必定是去了“瑶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过

着与王母娘娘在一起的安乐的生活。倒是岳母令人耽心，她生前信

多神教，所有宗教都劝人行善，她对各路宗教之神都一概接受。所

以，她逝去之后，天堂、天国、极乐世界、仙阙仙宫都会为她大门洞

开，那么，她到底该去哪里呢？她应该尊从哪位神呢？在死后的世

界，想必她一定会十分地苦恼。

像我这样的家，可以说就是一个宗教的“联合国”。各不相同的

宗教之间，没有相互争斗的理由，也绝不会发生什么“宗教战争”。

我们一家人承蒙菩萨和诸神的爱护与福佑，过着平和、融洽的生

活，⋯⋯（刘昌博，

当说到儒、佛、道、基等汉族的宗教时，人们使用的仍然是过于

陈旧的宗教分类。指出著者“先入为主”地将这种分类巧妙地用于

说明家庭的宗教，从而掩盖了刘家信仰的真相，这是很容易的；但

如果忽略这一点，那么，各种宗教在刘家的并存，可能是汉人社会

中宗教共存的典型形式。

在台湾没有“国教”。正因为没有“国教”，所以，在当地的政府

登录进行传教布道活动的宗教，就有道教、佛教、回教、理教、天理

教、轩辕教、大同教、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等九大教派；而没有登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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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佛教系统的寺有 座，回教的寺

。如果再包括被当局禁止

被容许在民间布教的宗教，尚有白莲教、摩门教、一贯道、真空教、

存在教、救世教、夏教、天宫教、望教、生长之家、鸭蛋教、大被教等，

多达一百余种教派宗教（刘昌博，

传教的秘密结社之类的宗教，那台湾的宗教种类就多的数不清了。

教信仰自由”，同时

这个事实大概能够证明台湾民众有可以信仰上述所有宗教的“宗

大概也以一家亲属中常有信仰各不相同之复

数宗教的情形，彼此又能相互容忍为前提吧。确确实实，无论家庭

还是国家，台湾或者说汉人社会，在这种意义上正是各种宗教的

“联合国”。

么，在形式上它就是有可能进行统计的

既然台湾的家庭和国家是各种宗教共存共荣的“联合国”，那

自日本殖民统治时代以

来，台湾曾多次反复进行过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调查，以致现在有

可能回溯其变迁的过程。不过，这里只是为了了解这个“联合国”之

所以成为“联合国”的趋势，才列举出一些数字，其它方面留待第七

节去讨论（参考渡边，

多年以前，台湾只有不到年，即距今 座寺庙，但

所寺庙或教会，增加之多，令人到

。但是，这个数字只是在当局登录过的具

年，据统计，台湾约有

惊讶（刘昌博，

所以上私设的宗教设

有法人资格的寺庙与教会的数字，并不包括在个人住宅内开设的

小规模的“堂”之类，据说现在大约有

个村庄，所以，仅登录了法人

施（以下的统计数字，除了特别说明的部分外，均以刘昌博所提供

的数据为准）。台湾省现在约有

资格的寺庙与教会，就已经达到每村有一座以上的水平了。从形式

上具有法人资格的宗教出发，若对其寺庙或教会进行宗教分类的

话，道教系统的庙有

。

第 10 页



种，其它基于自然崇拜的神有种，佛教系统的神有

，其结果据说是道教系统的

种），

种以上。对这些主祀神曾按宗教之

。从表 可以看出，

座，基督教的教会有院有 座，天理教的寺院有

的教会有

座，天主教

座。

正是由于能够对寺庙和教会进行如此的分类，才会有如后所

述那样不可思议的结论。如果以此分类，那么，道教系统的庙数量

最多，超过了半数以上；基督教的教会、佛教的寺相继次之。所以，

有人主张在汉族的宗教中，以道教信仰的比重最大（林衡道，

。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分类果真能够支持这样的看法吗？

座寺庙），有

在这些寺庙里祭祀的主祀神（仅限于浓厚地保存着中华文化

特质的道、佛二教的 种（另一说为

陪祀神则多达而从祀神

别进行过分类统计（林衡道，

神有

种，大部分（种，基于庶物崇拜的神有 种）则是基于灵魂崇拜

的民间信仰（民俗宗教）的诸神们。关于什么是道教，有各种不同的

说法，处于意见分歧难以确定的状况之中（酒井、福井，

，人们的信仰情况如何，在了

。寺庙也好，主祀神也好，我也欣赏对它们进行的精确分类，可

是按主祀神来分类的话，其结果倒不如说教派宗教的比重不大，而

以民俗宗教的数量为最多。台湾的民众去道教的庙里，是否就是祭

拜民俗宗教由来中的主祀神？说起来

解宗教上十分重要。为了了解人们的信仰情况，我们在为数不多的

资料中举出两项意味深长的统计。

是大约表 多年前在台北监狱调查汉人囚徒之信仰所获

了

得的资料。不能说它就代表了囚徒们当时的信仰心，而且，只统计

人，因而是在统计上有一定局限的抽样调查（片冈，

。在这个表上，“无信仰”超过了半数，在意识上拥有信仰对象

的人相当少。

那样的统计报告（夏忠坚，

近年来也进行过一些以少数人为对象的宗教意识的调查，得

出了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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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着形式上的矛盾的世界。就是说，台湾的民众

月）

仰”者在这

在宗教意识（自觉）的对象中，以佛教为最多，约达到半数；“无信

年间减少了一成多。在寺庙数的统计上远远超过其

它宗教的道教，甚至还不及无信仰者的数字多。这样的统计调查很

难说在各个方面都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仅就从统计数字中反映

出来的情况看，我们可以判明所谓宗教的“联合国”，实际上是一个

多年来，伴随

着寺庙数量的增加，信仰心（宗教意识）也有所增加；但是，其中信

仰佛教的很多人，有去道教系统的庙里，参拜那些来自民俗宗教的

主祀神们的倾向。

表 年囚徒的信仰对象

识现代台湾的宗教信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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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状况，也就不能理解他们的生活

。佐佐木宏干在解说宗教的复合形态时，以孔班

台湾的汉人社会，的确堪称是宗教的“联合国”。汉族自古以来

的宗教，或是历史上传播而来的外来宗教，都能够被相互承认而得

以存续，以实现共存和共荣。但是，汉族的宗教不仅可以如此地共

存与联合，更能够彼此相互影响，折衷各自的教理，从而形成“混

淆”与“重叠”的宗教世界。就是说，中国宗教的传统与汉族宗教的

特征，恰是各种宗教的混淆。所以，统计上出现的形式上的矛盾现

象，正是因为人们能够很容易地参拜不同宗教的神或者寺庙。如果

只就此进行汉族宗教的概说，固然比较容易；而且，事实上，现在有

不少参考书也正是这样将中国或汉人社会的宗教性特征概括为诸

教混合主义。

例如，松本皓一就强调应该从诸教混合主义的观点出发，重新

认识中国民众的宗教。他指出，过去的中国民众的宗教，拥有繁杂

众多的诸神，它们层层叠叠地拘束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忽视了这种

层叠的信仰（

（松本，

）调查过的新加坡汉族的宗教为例说明，虽然汉人的

传统宗教一般有儒、佛、道三教，但在新加坡对它们要加以区别则

是不可能的，其宗教的内容乃是儒教、佛教、道教以及对其它的他

界诸神与诸灵崇拜的混合。现实的宗教生活，尤其在庶民层面，乃

是由各种宗教形态的复合而构成的诸教混合主义（佐佐木，

。所以，他认为应该把汉族的宗教当作诸教混合主义来理

解。在台湾，例如林道衡详细介绍了寺庙的众神，他在概述中国宗

教史时，就宗教混淆的状况如以下所说：

中国的宗教（民间信仰）自古以来，乃是自然崇拜、庶物崇拜、

灵魂崇拜之类的原始宗教，到了后代，道教和通俗佛教之类的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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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祭祀着关帝和吕祖之

教，也统统被包括了进来，同时，还受到了儒教思想的影响。这些宗

教和思想在经过积累和混合之后，便成就了一个巨大的民间信仰

的体系。在构成民间信仰的各种要素中，道教所占的比重最大，通

俗佛教次之。因此，或者说中国的民间信仰是道教，或者说中国的

民间信仰是佛教，这一类错误的一般性说法，至今依然十分混乱而

不相统一（林衡道，

如果说汉族宗教的特征就在于此种诸教混合主义，那么，无论

以怎样的宗教统计，也不能阐明其宗教的特征，因为，正如佐佐木

借用孔班的调查所主张的那样，在人们的信仰生活中，宗教区分是

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通常说起“寺”即是指佛教，但是，有的寺里既没有佛像，也不

住有僧尼；说起“庙”或者“宫”，似乎就应是道教和民俗宗教，但又

常常祀奉着观音、地藏之类的佛教诸神。例如，著名的台北龙山寺

虽说是佛教系统的寺，但往内殿走去

。过去，僧侣主死者

类。鹿港的龙山寺也是以观音佛祖为主尊之神的，却又祭祀着鹿港

的地方神境主公和注生娘娘（镰田

之事，司丧葬礼仪；道士主生者之事，司禁厌符咒（咒术）。但是，有

的地方却把丧葬之事全部委托给道士，使僧侣只司祭祀庙中之神，

与丧葬之事不发生关系。如神像的开光仪式应由道士主持，即使是

佛像的开光仪式，僧侣也不能举行，要由道士来主持（增田，

： 。

。在村里，人们虽然与道教、

人们并非只信仰道教的诸神，他们既去妈祖庙，也去地藏庙，

尤其热衷观音信仰。在关帝庙的祭日，庙里读的却是佛经。同时，

还把孔子尊为圣人（窪

儒教的众神以及精灵之类的存在发生种种联系，但他们从哪佛教、

例如在香位神祇那里得到利益，却可因场合的不同而有所选择。

港，人们多选择观音、关帝、天后（妈祖）。观音为佛教之神，关帝为

儒教之神，天后则是道教之神。但是，比这些神像更为重要的，则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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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倒不如说是万物有灵论（

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强烈影响的地方神。地方神中包括田野、河

流、道路乃至山岩、玉石、古木上所附的各种精灵。如此看来，汉族

）的混淆（

： 。

认真地走访街道与村落，即使把人们每天的生活、每天的行为

都予以分类也没有多少意义，但我们仍完全能够明白，寺庙、宗教

职业者、人们的信仰生活和宗教观念，都是不可能按宗教的不同去

分类的现实。它们可以被称为民间信仰与民俗宗教，在人们的信仰

生活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这一点上，表现的尤为极端。因此说，汉

族的宗教并不是单一或纯粹的宗教，也不是诸种宗教的简单并存，

而是各种宗教的复合、混淆与层迭。然而，它们果真是如此吗？

无论诸教混合主义这一概念是在什么定义之上成立的，它都

是一个指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概念。因此，它显然

以“纯粹”宗教的存在为前提，它认为正是有了这些“纯粹”的宗教，

才能构成混淆状态的宗教现象。人们在提及汉族宗教的诸教混合

主义时，通常是指儒、佛、道三教，或者再加上基督教、回教成为五

教，进而再加上萨满教和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和鬼魂祭祀，成为

多教合一。尽管人们知道汉族宗教中的很多内容是不能分类的，实

际上却依然使用诸教混合主义的概念，其根源就在于对宗教的分

类。说汉族的宗教一是佛教、二是道教、三是混合宗教之类的分类，

也是试图将在教理上不能分类的宗教塞进“混合宗教”的“黑箱”

里，即这种说法也是在分类学的基础上才成立的。在教理上，宗教

若不能够被分类，也就不会有诸教混合主义。然而，在教理上能够

被分类的宗教，果真是汉族普遍的、大众化的和代表性的宗教吗？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从教理学来理解宗教，已经招致到如下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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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会、万国道德会和道院等等（窪，

。在

列反醒和批评。

早在战前就已经对台湾研究提供过超前性知识的增田福太

郎，在概述台湾汉族宗教时，曾经说过：应该注意研究台湾汉族宗

教的态度与方法，必须完全舍弃老庄哲学、儒教伦理、佛教教义之

类的先入之见。

“要研究本岛人的宗教，必须实际地进入本岛人所经营的信仰

生活之中，虚心平和地对其进行观察。换言之，研究态度应该是实

证性的”（增田，

年后的今天，事实

。今天的文化人类学家们看了这段话，或许

不免会感到这没有什么，但是，这段话在时隔

上仍有必要再三提出来加以强调。汉族宗教之研究的现状就是如

此，正如镰田茂雄所指出的那样。镰田是一位长年从事中国佛教研

究，并有很大影响的学者，通过最近的实况调查，他对佛教学界发

出了尖锐的提醒：

“在考虑中国的宗教时，将佛教或者道教分别开来加以思考的

观点，究竟如何脱离了实际的状况，只要去考察一下现实存在的寺

庙以及在那里举行的宗教礼仪，就会十分明白了。⋯⋯我们应该铭

记的是，佛教学界偏重教理的不良倾向，正在妨碍着我们把握中国

宗教的真相”（镰田，

福井，

正像我们业已指出的那样，将中国的宗教或者汉族的宗教理

解为儒、佛、道三教，或认为是三教合一、三教混淆之类的看法，至

今仍很常见。事实上，以三教合一为宗教信念的教派，主要有全真

教、真大道教、太一教、净明忠孝道等等（酒井

即神教（

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以宗教复合的诸教混合主义为宗教信念的混

淆宗教，主要有两种。 ） 和 教 派 宗 教

，后者主要有三一教、先天教、真空教、黄老仙师等

。在三教之上再加以基督教和回教，也有以五教合一

为理念的教派，如德教、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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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够保障他们的利益

，

我想，上述这些宗教大概都是从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上，将诸教

混合主义在福利厚生上视为至上。事实上，我本人曾在马来西亚怡

保的一座德教寺院亦即医院里，听取过他们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

信念。但是，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是否能够代表汉族的宗教？它们

是否能够贯彻或者普及到全社会？事实绝非如此。正如对今天的

道教研究给予了深刻影响的窪德忠先生所说的那样（窪

，能够贴上“民众道教”标签的以诸教合一为理念的宗教派

别，如果它不是民众性的，也就不会是以道教为核心的宗教。增田

所说的“活宗教”，也就是大多数民众都能够实际领悟的宗教信仰；

要知道如此的宗教，就应像增田所说的那样，只有深入到一般大众

的信仰生活之中，才能够了解。

生活和工作在香港的英国记者布卢姆菲尔德

），在评论从外国来到香港的宗教研究者时，曾这样说过：

“从外国来到香港的著名专家和学者，恐怕要比大部分的中国

人更多地知道有关道教和孔子教导的事情，但他们对占人口大多

数的下层极普通的劳动大众中的灵魂信仰，却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

以汉人宗教为对象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国人（汉族）的宗教之

前，首先有必要对自己的宗教研究持怀疑态度，我想，还应该读一

读上面这段话。我们绝不是说从教理学去接近汉族宗教的研究者

的知识是错误的。被当作研究对象的诸神，并非出自文献的诸神，

而是祭祀这些神灵们的寺庙所在的地域社会里的民众们的诸神。

民众祭祀它们，并不是因为它们是道教之神或佛教之神才祭祀的，

而是因为它们如何灵验，如何有权能

因为自己、家庭或者这个世界一旦怎么样了，就必须在什么时候祭

祀等等。祭神的属性并不取决于祭神本身，而取决于参加祭神的民

众，对此，宗教研究者应该尽早明白才好。

年夏天快要结束时，对我很关照的房东家的大妈说身体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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